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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2021-08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开展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点

业务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

管意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开展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点业务的监管意见

书》（机构部函[2021]3754号）。 根据该监管意见书，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申请开展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

点业务相关事项无异议。

监管意见书同时要求，公司开展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点业务，应严守客户资金安全底线，加强同名

账户资金划转管理，切实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做好客户准入管理，严格按照“三要素” 一致规则进行客

户身份识别验证，落实客户实名制及身份识别管理要求；严格按规定完成综合账户服务的线上线下签

约；加强综合账户管理工作，严格落实账户持续管理机制和客户基本身份资料信息一致性持续管理机

制；加强合规风控管理和投资者教育；严格按规定做好数据报送工作。

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意见书的要求开展账户管理功能优化试点业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2021-09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境外收购交易进展情

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提请审议“联昌并购项目” 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银河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银河国际” ）为主体实施与CIMB� Group� Sdn� Bhd（以下简称“联昌集团” ）的相关收

购。 银河国际向联昌集团收购CGS-CIMB�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简称“银河-联

昌证券” ）已发行股本50%的普通股股份以及CGS-CIMB� Holdings� Sdn.� Bhd.（以下简称“银河-联

昌控股” ） 已发行股本50%的普通股股份的交易已分别于2018年1月18日、2019年6月28日完成交割，

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境外收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

和2019年6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境外收购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关于银河国际与联昌集团相关收购的进展情况，具体公告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涉及的简称

或名词释义与前述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境外收购进展的公告》相同）：

一、交易背景

根据股东协议及MY股东协议，银河国际有权：（1）在成交后满36个月之日开始的6周期间内的任

何时间分别针对银河-联昌证券和银河-联昌控股行使首份选择权及首份MY选择权（以下合称“首份

购买权” ），以购买银河-联昌证券和银河-联昌控股各自已发行股本的25%；（2）在成交后满42个月

之日开始的6周期间内的任何时间分别针对银河-联昌证券和银河-联昌控股行使第二份选择权及第

二份MY选择权（以下合称“第二份购买权” ），以购买银河-联昌证券和银河-联昌控股各自已发行股

本的剩余25%。

2021年11月29日，银河国际、联昌集团及银河-联昌证券签署了《补充信函》以补充股东协议，约

定：（1）首份选择权的行权应针对联昌集团在银河-联昌证券已发行股本中所持有之24.99%普通股股

份（而非股东协议原定之25%）；及（2）第二份选择权的行权应针对联昌集团所持有之剩余25.01%的

银河-联昌证券已发行股本（而非股东协议原定之25%）。

二、关于首份购买权交易完成

银河国际关于银河-联昌证券和银河-联昌控股的首份购买权项下交易已于2021年12月7日完成，

本次交易完成后， 银河国际分别持有银河-联昌证券已发行股本74.99%的普通股股份以及银河-联昌

控股已发行股本75%的普通股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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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向中国银河国际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向香港子公司增资有关事项的函》

（机构部函[2021]2388号），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国银河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

国际” ）增资1,738,791,750港元用于联昌并购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8月10日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网站（www.chinastock.com.cn）的《关于向中国银河国际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近日，公司已完成向银河国际增资1,738,791,750港元，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并

完成监管部门的报备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银河国际股本已变更为5,000,000,000港元。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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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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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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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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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

122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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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2

广汽

02

、广汽转债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月汽车产量为233,855辆， 同比增长5.16%，1-11月累计产量为1,

870,150辆，同比增长3.09%；11月汽车销量为224,136辆，同比增长2.98%，1-11月累计销量为1,910,

716辆，同比增长4.14%。 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

公司

87,

632

85,

163

2.90

%

692,

744

721,

516

-3.

99%

77,

709

86,

314

-9.

97%

701,

864

724,

505

-3.

1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

84,

826

78,

280

8.36

%

720,

101

683,

390

5.37

%

85,

000

77,

400

9.82%

729,

477

692,

849

5.2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

司

35,

161

36,

269

-3.

05%

279,

281

252,

787

10.48

%

35,

572

33,

383

6.56%

292,

050

262,

339

11.33

%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

15,

134

7,617

98.69

%

104,

933

52,504

99.86

%

15,

035

7,190

109.1

1%

105,

655

52,238

102.2

6%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

勒

汽车有限公司

2,350 5,028

-53.

26%

15,735 34,084

-53.

83%

1,829 3,655

-49.

96%

18,747 35,337

-46.

95%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

公司

7,315 9,215

-20.

62%

53,221 66,058

-19.

43%

7,712 9,008

-14.

39%

58,994 64,020

-7.

85%

其他 1,437 811

77.19

%

4,135 3,816

8.36

%

1,279 704

81.68

%

3,929 3,409

15.25

%

汽车合计

233,

855

222,

383

5.16

%

1,870,

150

1,814,

155

3.09

%

224,

136

217,

654

2.98%

1,910,

716

1,834,

697

4.14

%

其中：新能源汽车

18,

255

9,422

93.75

%

122,

820

67,182

82.82

%

17,

757

9,083

95.50

%

123,

507

71,490

72.76

%

节能汽车

31,

241

20,

545

52.06

%

253,

200

193,

457

30.88

%

31,

322

22,

614

38.51

%

258,

198

187,

463

37.73

%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76,

731

86,

613

-11.

41%

760,

583

706,

403

7.67

%

74,

833

80,

912

-7.

51%

760,

070

714,

889

6.32%

产品类

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乘用车

233,

732

221,

588

5.48%

1,867,

535

1,810,

985

3.12%

223,

946

216,

953

3.22%

1,908,

082

1,831,

919

4.16%

轿车

112,

680

103,

378

9.00%

887,

656

875,

445

1.39%

112,

070

102,

681

9.14%

901,

552

887,

699

1.56%

MPV

12,

059

13,

650

-11.

66%

142,

760

98,423 45.05%

12,

122

13,

785

-12.

06%

146,

162

100,

910

44.84%

SUV

108,

993

104,

560

4.24%

837,

119

837,

117

0.00%

99,

754

100,

487

-0.

73%

860,

368

843,

310

2.02%

商用车 123 795

-84.

53%

2,615 3,170

-17.

51%

190 701

-72.

90%

2,634 2,778 -5.18%

汽车合

计

233,

855

222,

383

5.16%

1,870,

150

1,814,

155

3.09%

224,

136

217,

654

2.98%

1,910,

716

1,834,

697

4.14%

注：1.�其他含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

公司；

2.�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

2021-104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1年12月7日， 梁桐灿先生持有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科达制

造” ）股份357,142,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8.91%，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梁桐灿先生累计质押股份19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53.20%，占公司总股本的10.06%。

一、 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1年3月11日，梁桐灿先生将其持有的科达制造36,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建行佛山分行” ），占其当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的8.7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一

大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先生的通知，获悉其于2021年12月6日将质押给中国建行佛山

分行的科达制造36,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质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梁桐灿

本次解质股份 36,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1%

解质时间 2021年12月6日

持股数量 357,142,779股

持股比例 18.9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90,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3.2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6%

本次相关债务人提前清偿上述股权质押项下的融资债务， 梁桐灿先生提前解除相应股权质押，旨

在优化子公司的融资成本。 若梁桐灿先生后续存在质押计划，其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

务，公司亦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第一大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7日，梁桐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7,142,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8.91%，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梁桐灿先生累计质押股份19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的53.20%，占公司总股本的10.06%。

三、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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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2021-046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2月7

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材料已于2021年11月30日发送各位董事。 会议应

到董事15名，实际出席的董事15名。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拟聘任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因与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合同期届满，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慎重筛选，公司拟聘任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为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拟定2021

年度审计费用为100万元。

同意本议案提交至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容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关于拟聘任2021年度财务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的意见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独立董

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修改条款对比如下：

序号 修改前的条款内容 修改后的条款内容

1

第五条 公司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一路112号深

业进元大厦塔楼2座901。 邮政编码：518001。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

区清水河一路112号罗湖投资控股大厦塔楼2座901。

邮政编码：518001。

2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6,070,420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

额变更的， 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决议后，应就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

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75,770,137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

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后，应就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

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3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06,070,420股， 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606,070,420股，无其他种类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775,770,137股，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775,770,137股，无其他种类股。

4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 负责公司股东大

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 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

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在董事会审议其受聘议案前， 应当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

章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

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

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负责投资者关系工作等事

宜。

董事会秘书在董事会审议其受聘议案前，应当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履行职责

有权参加涉及信息披露的相关会议，查阅涉及信息披

露的有关文件，了解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 董事会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支持、配合董事会秘书在信

息披露方面的工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5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

的媒体。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指定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市

场信息披露要求的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

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2月24日（星期五）14:30起，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24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12

月24日 9:15—15:00。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

（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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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聘任

2021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任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拟聘任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上披露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此事项尚需提请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

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的情况说明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 ）自2016年以来，已为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5年，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职，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切实履行了

审计机构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已就不再续聘及相关事项与普华永

道进行事先沟通，征得其理解和支持。 公司董事会对普华永道多年辛勤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经慎重筛选， 拟聘任信永中和为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拟定

2021年度审计费用为100万元。

二、拟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2年3月2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2.人员信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29人，注册会计师1,750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

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600人。

3.业务信息

信永中和2020年度业务收入为31.74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22.67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7.24

亿元。2020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346家，收费总额3.83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采矿业等。 公司同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上市公司审计客

户家数为16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2020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5亿元。

近三年在执业中无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5.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2018年至2020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

监督管理措施8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0次。 17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

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19次和自律监管措施0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 潘传云先生，2005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6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9家。

拟担任独立复核合伙人： 詹军先生，1995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199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00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12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李颖女士，2012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1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09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2家。

2.诚信记录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无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

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项目合伙人于2020年1月13日因执业某上市公司2018年度年报审计项目存在部分程序执行不够

充分等问题受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监督管理措施，已整改完毕。除此之外，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

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无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

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

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信永中和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时及

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拟定2021年度审计费用为

100万元。 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审计的实际工作情况与信永中和签署

相关协议。

三、拟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情况说明

（一）原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情况

公司原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为公司2016年度至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已为公司提供了5年审计服务。 普华永道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为

公司提供了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服务，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在此公司对普华永道为公

司审计工作所做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原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原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原因

因与原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合同期届满，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未来业务拓展和审

计需求等实际情况，公司拟聘请信永中和担任公司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拟聘任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与普华永道及信永中和进行了沟通，前后

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

沟通》有关要求，积极做好有关沟通工作。

四、拟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一）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信永中和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从事财务

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资质和能力，与公司和公司关联人无关联关系，不影响在公司事务上的独立性，

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信永中和信用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且在中国证监会等各类监管机构

的历次评价和检查中，无任何重大不良记录，有着良好的口碑和声誉，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 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议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拟定

2021年度审计费用为100万元人民币。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聘任信永中和为公司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质

量，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

（三）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聘任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五）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证照及相关人员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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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2月24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24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12月24日

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股份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

（七）会议的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533号深圳直升机场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

1.审议关于拟聘任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特别事项说明

1.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详见

2021年12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提案2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同意方可通过。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聘任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2.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股东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者，需持股东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2）、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账户卡等办理

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本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需持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21年12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00。

（三）登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533号深圳直升机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

徐树田：（0755）26723146� � � � � � � � � 13802555576

陈 嵩：（0755）26726431� � � � � � � � � 13544491923

邮 箱：xushutian@cohc.citic� � � � chensong@cohc.citic

（五）其他事项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投票代码为“360099” 。

（二）投票简称：“海直投票” 。

（三）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四）本次股东大会不设总议案。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1年12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1年12月24日9:15—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见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聘任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2.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若无明确投票指示，委托人应注明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见投票。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21-080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A股股票于2021年12月3日、12月6日和12月7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况。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本公

司的并购重组、发行股份、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A股股票于2021年12月3日、12月6日和12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本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本公司自查，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涉

及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导致股价异常波动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本公司的并购重组、发行股

份、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等对本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项。

3、经本公司自查，本公司未发现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4、经本公司核实，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本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本公司信息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

000900

公告编号：

2021-059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购湖南湘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51%

股权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竞购概述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10月28日、2021年11月15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购湖南湘衡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独立方式参与竞购湖南湘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衡

公司” ）51%股权。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0月29日和2021年11月16日披露的《关于参与竞购湖南湘

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依据相关决议，公司按照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湖南产交所” ）的相关规则参与了湘

衡公司51%股权项目的竞购。 2021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湖南产交所发来的《受让申请受理通知书》

和《组织签约通知书》（编号：【N0124GQ210043】），确定公司为湘衡公司51%股权转让项目受让方。

该股权竞购成交价格为转让底价人民币145,881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披露的《关于竞购

湖南湘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51%股权的摘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产权出让方湖南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发公司” ）签署了《产权交易

合同》，由湖南产交所审核盖章，并由湖南省国资委产权管理处出具《产权交易鉴证复核通知书》，合同

正式生效。 公司已按照《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了交易价款。 2021年12月7日，公司完成

了标的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交易已完成，其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年终审计确认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2、《产权交易凭证》；

3、《产权交易鉴证复核通知书》；

4、湖南湘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603848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

2021-038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好太太”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于2021年12月7日在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石化路21号之一、 之二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汉标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

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报备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3848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

2021-039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好太太”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2021年12月7日在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石化路21号之一、 之二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贤惜女士召集和主持，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报备文件：

1、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3848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

2021-040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司农事务

所”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兴事务所” ）

●原为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团队离开华

兴事务所，加入司农事务所。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保持公司未来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

拟聘任司农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华兴事务所对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无异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司农” ）成立于2020年11月25日，组织形式

合伙企业（特殊普通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0YP8X3，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

沙区望江二街5号中惠璧珑湾自编12栋2514房，首席合伙人李建业。

司农事务所建立了与质量控制相关的制度，采用信息系统进行项目管理，拥有一批在IPO申报审

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并购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领域具备丰富经验的注册会计师，他们曾经负责或参

与审计的行业包括制造业、采掘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信息技术业、建筑业、电力、社会服务业、交

通运输、仓储业、房地产业等。

截至2021年11月，司农事务所从业人员250人，合伙人17人，注册会计师92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

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11人。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司农事务所收入总额累计为人民币3,924.44万

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3,477.93万元、证券业务收入为1,109.40万元。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5家、

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审计收费总额630.00万元，本公司同行业上

市公司审计客户0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司农计提职业风险基金0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600万元，符合相关规定，能够

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司农从成立至今没有发生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司农从成立至今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

分、未被立案调查。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未被立案调查。 1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吴虹，合伙人，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10年。 2015年4月13日成为注册

会计师。 2011年7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年12月开始在司农事务所执业，现任司农事务所合伙

人。 近三年签署了上市公司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广东翔鹭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

告。 从业期间为多家企业提供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并购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有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经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黄楚龙，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9年。 2017年4月1日成为注册会计师。

2021年5月开始在司农事务所执业，现任司农事务所经理。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广东好太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从业期间为多家企业提供过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

并购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经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朱敏，合伙人，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10年，2015年4月13日成为注

册会计师。 2020年12月开始在司农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现任司农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从业期间为多

家企业提供过IPO申报审计、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并购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 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经

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吴虹、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黄楚龙、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朱敏近三年未因执业行

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未被立案调查。

3、独立性

司农及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吴虹、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黄楚龙、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朱敏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年报审计服务收费是以司农各级别工作人

员在本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为基础计算，本次年报审计服务的费用总额为人民币110万元，与上年审

计费用一致。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提供审计服务年限为1年，作为公

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原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团队离开华兴事务所，加入司农事务所。 综

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保持公司未来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拟聘任司农事务所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与华兴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沟通，华兴事务所对本次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事宜无异议。公司对华兴事务所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提供的客观、审慎、专业的服务表

示衷心的感谢。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与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有关规

定，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司农事务所在征得公司同意后，已与华兴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双方

均无异议。 司农事务所同意接受本公司委托，为公司提供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服

务。

三、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2021年12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司农事务所的资质资格、业务规模、注册会计师

执业情况、项目成员信息、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记录及独立性等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和求证，认为司农

事务所具备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执业资质与能力，同意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司农事务所具备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执业资质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司农事务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自律监管措施。 为了保持公司未来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

同意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司农事务所具备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执业资质与能力，不存在违反《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自律监管措施。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一致同意《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年12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聘任司农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